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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燃气”、“发行人”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２１

，

９４８

，

３９６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１７８２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主承销

商为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或“东海证券”）。 本次发行将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Ｔ

日）分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交易系统和

网下发行申购平台实施。

发行人、主承销商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内容：

（一）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

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１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

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

格为

２．２１

元

／

股，网下发行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投资者请按此价格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Ｔ

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申购时无需

缴付申购资金。 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Ｔ

日），其

中，网下申购时间为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网上申购时间为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并

计算出每个价格上所对应的累计拟申购总量后， 协商确定拟申购总量中报价最高

的部分，剔除部分不得低于所有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

１０％

，然后根据剩余报价

及拟申购数量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如被剔除部分的最低价格所对应的累计拟申购

总量大于拟剔除数量时，该档价格的申购将按照拟申购数量由少至多依次剔除，如

果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都相同的则按照申报时间由晚至早的顺序依次剔除，直

至满足剔除的拟申购数量达到拟剔除数量的要求。 当最高申购价格与确定的发行

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的申购可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可低于

１０％

。 剔除部分不得参

与网下申购。

３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４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初步配

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

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５

、当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少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６

、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

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

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

换公司债券申购。

（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

意见， 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投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

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

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须认真阅读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Ｔ－６

日）刊登

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贵州燃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及登载于上交所（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特别是其中的“重大事项提示”及“风险因素”章节，充分了解发

行人的各项风险因素，自行判断其经营状况及投资价值，并审慎做出投资决策。 发

行人受到政治、经济、行业及经营管理水平的影响，经营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由此

可能导致的投资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四）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开始流通。 请投资者务必注意由于上市首日股票流通量增加导致的

投资风险。

（五）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２１

元

／

股，请投资者根据以下情况判断本次发行定价的

合理性。

１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发行人属于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

Ｄ４５

），截止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Ｔ－３

日），中证指数发布的

Ｄ４５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最

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２５．６

倍。

发行人主要从事城市天然气销售、 天然气入户安装及天然气支线管道的建设

与运营等业务。 从行业属性看，发行人与重庆燃气、新疆浩源、新天然气、深圳燃气

这四家上市公司业务具有一定相似度，以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Ｔ－３

日，含当日）前

２０

个

交易日均价计算，可比上市公司

２０１６

年静态市盈率均值为

３８．１７

倍。

本次发行价格

２．２１

元

／

股对应的

２０１６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摊薄后市盈率为

２２．８８

倍，低于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亦低于可比上市公司

２０１６

年静态市

盈率均值，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发行人和主承

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

２

、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价格与网下投资者报价之间存在的差异，网下投资者

报价情况详见同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公告》。

３

、本次发行定价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在初步询价阶段由网下投资者基于真

实认购意愿报价，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

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任

何投资者如参与申购，均视为其已接受该发行价格；如对发行定价方法和发行价格

有任何异议，建议不参与本次发行。

４

、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后跌破发行价的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

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素，知晓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

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监管机构、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均无法保证股票上

市后不会跌破发行价格。

（六）发行人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２２８

，

１７４

，

５００．００

元。 按本次发行价格

２．２１

元

／

股，

发行

１２１

，

９４８

，

３９６

股，预计发行人募集资金总额为

２６９

，

５０５

，

９５５．１６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４２

，

５５０

，

８９４．７１

元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２６

，

９５５

，

０６０．４５

元。 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

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

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七）本次发行申购，任一投资者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申购，所

有参与网下报价、申购、配售的投资者均不得再参与网上申购；单个投资者只能使

用一个合格账户进行申购，任何与上述规定相违背的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八）本次发行结束后，需经上交所批准后，方能在上交所公开挂牌交易。 如果

未能获得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将无法上市，发行人会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

款利息返还给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

（九）发行人的所有股份均为可流通股，本次发行前的股份有限售期，有关限售

承诺及限售期安排详见招股意向书。 上述股份限售安排系相关股东基于发行人治

理需要及经营管理的稳定性，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做出的自愿承诺。

（十）请投资者关注风险，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

止发行措施：

（

１

）初步询价结束后，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数量不足

１０

家的；

（

２

）初步询价结束后，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有效报价投资者数量不足

１０

家的；

（

３

）初步询价结束后，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或

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

４

） 发行价格未达发行人预期或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

一致意见；

（

５

）网下申购总量小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

６

）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申购

的；

（

７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

（

８

）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

９

）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规或

者存在异常情形的，可责令发行人和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

处理。

（

１０

）发生其他特殊情况，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可协商决定中止发行。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

等事宜。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在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发行

人和主承销商将择机重启发行。

（十一）发行人、主承销商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坚持价值投资理念参

与本次发行申购， 我们希望认可发行人的投资价值并希望分享发行人成长成果的

投资者参与申购，任何怀疑发行人是纯粹“圈钱”的投资者，应避免参与申购。

（十二）本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并不保证揭示本次发行的全部投资风险，建议投

资者充分深入了解证券市场的特点及蕴含的各项风险， 理性评估自身风险承受能

力，并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投资经验独立做出是否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决定。

发行人：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燃气”、“发行人”或“公司”）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３５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２２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

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１６

］

７

号）（以下简称“《业务规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

售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６

］

７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

发［

２０１６

］

７

号）（以下简称“《投资者管理细则》”）、《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

发行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网上发行实施细则》”）及《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发行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

１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主要变化如下：

（

１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证券”、“主承销

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

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２１

元

／

股，网下

发行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投资者请按此价格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Ｔ

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申购时无

需缴付申购资金。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Ｔ

日），

其中，网下申购时间为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网上申购时间为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２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并

计算出每个价格上所对应的累计拟申购总量后， 协商确定拟申购总量中报价最高

的部分，剔除部分不得低于所有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

１０％

，然后根据剩余报价

及拟申购数量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如被剔除部分的最低价格所对应的累计拟申购

总量大于拟剔除数量时，该档价格的申购将按照拟申购数量由少至多依次剔除，如

果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都相同的则按照申报时间由晚至早的顺序依次剔除，直

至满足剔除的拟申购数量达到拟剔除数量的要求。 当最高申购价格与确定的发行

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的申购可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可低于

１０％

。 剔除部分不得参

与网下申购。

（

３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

申购。

（

４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

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

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

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

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

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

５

）当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少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

６

）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

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

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

不得参与新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２

、贵州燃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以下简称“申购平台”）进行，申购平台网址为：

ｈｔｔｐｓ

：

／／

１２０．２０４．６９．２２／ｉｐｏ

， 请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

及《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以下简称“交易系

统”），采用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公告及《网

上发行实施细则》。

３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请认真阅

读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Ｔ－１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上的《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风险特别公

告》。

重要提示

１

、贵州燃气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２１

，

９４８

，

３９６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１７８２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不

进行老股转让，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为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简称为“贵州燃气”，股票代码为“

６００９０３

”，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下申购。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简称“贵燃申

购”，申购代码为“

７３０９０３

”。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

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发行人和东海证券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

行累计投标。初步询价及网下发行由东海证券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组织实施，网上

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上交所申购平台网址为：

ｈｔｔｐｓ

：

／／１２０．２０４．６９．２２／ｉｐｏ

。 请符合资格的网下投资者通

过上述网址参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网下申购。通过申购平台报价、查询的时间

为初步询价和网下申购期间每个交易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关于申购平台的相关操作办

法请查阅上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服务—

ＩＰＯ

业务专栏中的《上海市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网下

ＩＰＯ

系统用户手册 （申购交易员分

册）》等相关规定。

３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４

日）完成。 发行人和主

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参考公司基本面及未来成长性、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

值水平、市场环境及拟募集资金净额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２１

元

／

股。

本次公开发行总量为

１２１

，

９４８

，

３９６

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

启动前，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５

，

３６４

，

３９６

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０４２５％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６

，

５８４

，

０００

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９．９９９５７５％

。

４

、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

１

）网下申购

网下申购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Ｔ

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网下申购简称为“贵州燃

气”，申购代码为“

６００９０３

”。 只有初步询价时提交了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才能且必

须参与网下申购。在参与网下申购时，网下投资者必须在申购平台为其管理的有效

报价配售对象录入申购记录。申购记录中申购价格为确定的发行价格，申购数量须

为其初步询价时申报的有效拟申购数量。在参加网下申购时，投资者无需缴付申购

资金。 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为“有效报价”，均不得再参与本

次网上申购，若同时参与网下和网上申购，网上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配售对象在申购及持股等方面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

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包括配售

对象全称、证券账户名称（上海）、证券账户号码（上海）和银行收付款账户等）以在

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的信息为准， 因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注册信息不一致所致后

果由网下投资者自负。

主承销商将在配售前对有效报价投资者及管理的配售对象是否存在禁止性情

形进行进一步核查，投资者应按主承销商的要求进行相应的配合（包括但不限于提

供公司章程等工商登记资料、安排实际控制人访谈、如实提供相关自然人主要社会

关系名单、配合其它关联关系调查等），如拒绝配合或其提供的材料不足以排除其

存在上述禁止性情形的，主承销商将剔除不予配售。

（

２

）网上申购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Ｔ

日）前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且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

Ｔ－２

日）日均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票一定

市值的投资者均可通过交易系统申购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

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投资者按照其持有的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以下简称“市值”）确定其

网上可申购额度。根据投资者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

Ｔ－２

日）

的日均持有市值计算，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

２０

个交易日的，按

２０

个交易日计算日

均持有市值，持有市值

１

万元以上（含

１

万元）的投资者才能参与新股申购，每

１０

，

０００

元市值可申购一个申购单位，不足

１０

，

０００

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每一个申购单

位为

１

，

０００

股，申购数量应当为

１

，

０００

股或其整数倍，但最高申购量不得超过本次网

上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即不得超过

３６

，

０００

股，同时不得超过其按市值计算的可申

购额度上限。

申购时间内，投资者按委托买入股票的方式，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填写委托单。

一经申报，不得撤单。

投资者参与网上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同一投资者使

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同一只新股申购的， 以及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

同一只新股申购的， 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 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

购。 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多个证券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 确认多个证券账

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户持有人名称”、“有效身

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

Ｔ－２

日日终为准。

融资融券客户信用证券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到该投资者持有的市值中， 证券

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明细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到该证券公司持有的市值中。

（

３

）网下网上投资者认购缴款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当日

１６

：

００

前，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

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披露的初步配售数量乘以确定的发行价格，为其初步获配

的配售对象全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

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

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公告的《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

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

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少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特别提醒，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

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认购

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５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同时截止。 申购结束

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申购情况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Ｔ

日）决定是否启动

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请见本公

告“二、（五）回拨机制”。

６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安排：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

排。

７

、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

（

１

）初步询价结束后，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数量不足

１０

家的；

（

２

）初步询价结束后，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有效报价投资者数量不足

１０

家的；

（

３

）初步询价结束后，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或

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

４

） 发行价格未达发行人预期或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

一致意见；

（

５

）网下申购总量小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

６

）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申购

的；

（

７

）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

（

８

）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

９

）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规或

者存在异常情形的，可责令发行人和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

处理。

（

１０

）发生其他特殊情况，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可协商决定中止发行。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

等事宜。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在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发行

人和主承销商将择机重启发行。

８

、本公告仅对股票发行事宜扼要说明，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

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Ｔ－６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的《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贵

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本次发行的招股说

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９

、有关本次发行股票的上市事宜及其他事宜，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

／

公司

／

贵州燃

气

指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主承销商

／

东海证券 指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１２１

，

９４８

，

３９６

股新股（

Ａ

股）之行为

网下发行 指

本次发行中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向配售对象根据确定价

格发行

８５

，

３６４

，

３９６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之行为（若启动

回拨机制，网下发行数量为回拨后的网下实际发行数量）

老股转让 指

持有公司股份满

３６

个月以上且自愿发售的股东公开发售

股份的行为

网上发行 指

本次发行中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３６

，

５８４

，

０００

股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之行为（若启动回拨机制，网上发行

数量为回拨后的网上实际发行数量）

网下投资者 指

网下投资者指符合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

Ｔ－６

日）《贵州燃气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

价公告》要求的可以参与本次网下询价的投资者

网上投资者 指

可参加本次网上申购的投资者为除参与网下报价、申

购、缴款、配售的投资者以外的日均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

Ａ

股股份市值符合 《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

发行实施细则》所规定的投资者。

一、初步询价结果及定价

（一）初步询价情况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４

日）为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日。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４

日）

１５

：

００

，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系统收到

３

，

１２６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５

，

９３６

个配售

对象的初步询价报价信息，申报总量为

１１

，

８５２

，

０００

万股。

（二）投资者核查

主承销商对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是否递交核查材料、 是否存在禁

止性配售情形进行了核查，同时，对属于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子公司一对一专户

理财产品、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子公司一对多专户理财产品、证券公司定向资产

管理计划、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或者私募基金的配售对象，是否按照《发行

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的要求进行了备案并提供了产品备案或私募基金备案的相

关证明文件进行了核查。 综合以上的核查结果，

４２

个配售对象不符合《发行安排及

初步询价公告》规定的条件，其中：未按规定递交核查材料的为

２１

个配售对象，存在

禁配情形的为

２１

个配售对象，对应的申报数量合计为

８３

，

０００

万股。

其余

３

，

０９５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５

，

８９４

个配售对象的报价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

价公告》规定的条件，对应拟申购总量为

１１

，

７６９

，

０００

万股，报价区间为

２．１２

元

－２２．３９

元。

上述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中，涉及到私募投资基金的，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

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登记备案。 全部报价明细表请见本公告附表。

３

，

０９５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５

，

８９４

个配售对象报价信息统计如下：

网下投资者全部报价加权平均值

（元

／

股）

２．２４

网下投资者全部报价中位数

（元

／

股）

２．２１

公募基金报价加权平均值

（元

／

股）

２．２５

公募基金报价中位数

（元

／

股）

２．２１

主承销商将在配售前对有效报价投资者及管理的配售对象是否存在禁止性情

形进一步进行核查，投资者应按主承销商的要求进行相应的配合（包括但不限于提

供公司章程等工商登记资料、安排实际控制人访谈、如实提供相关自然人主要社会

关系名单、配合其它关联关系调查等），如拒绝配合或其提供的材料不足以排除其

存在上述禁止性情形的，主承销商将剔除不予配售。

（三）剔除最高报价部分有关情况

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协商一致，将报价高于

２．２１

元

／

股的初步询价申报予以剔

除，本次最高报价部分占拟申购总量比例为

６．３９％

，共剔除

２８８

家网下投资者及其管

理的

３８１

个配售对象，对应申购数量为

７５７

，

０００

万股。

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

２

，

８０７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５

，

５１３

个配售对象报价信息

如下：

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网下投

资者报价加权平均值（元

／

股）

２．２１

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网下

投资者报价中位数（元

／

股）

２．２１

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公募基

金报价加权平均值（元

／

股）

２．２１

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公募

基金报价中位数（元

／

股）

２．２１

（四）与行业市盈率和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比较

发行人所在行业为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Ｄ４５

），截止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Ｔ－３

日），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２５．６

倍。 本次发行价

格

２．２１

元

／

股对应的

２０１６

年摊薄后市盈率为

２２．８８

倍， 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

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与发行人产品和业务相似的上市公司及其估值水平如下，平均市盈率为

３８．１７

倍。 发行人本次发行价格对应的平均市盈率低于可比公司平均市盈率。

公司代码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６

年

ＥＰＳ

（元

／

股）

Ｔ－３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均价（元

／

股）（含当

日）

对应的静态市盈率

６００９１７．ＳＨ

重庆燃气

０．２１ ９．２２ ４３．９０

６０１１３９．ＳＨ

深圳燃气

０．３４ ８．６５ ２５．４４

００２７００．ＳＺ

新疆浩源

０．１９ １１．１８ ５８．８４

６０３３９３．ＳＨ

新天然气

１．５２ ３７．２２ ２４．４９

平均

３８．１７

（五）有效报价投资者和发行价格确定过程

１

、发行价格的确定过程

在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剩余报价及拟申购数量、

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发行价格、最终发行数量、有效报价投资者数量及有效拟申购数量，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２１

元

／

股。

２

、有效报价投资者确定过程

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

２．２１

元

／

股的投资者为有效报价投资

者。 经统计，有

２

个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２

个配售对象报价低于发行价格，对应的拟申购

数量为

４

，

０００

万股。有效报价投资者数量为

２

，

８０５

家，对应的配售对象数量为

５

，

５１１

个，

对应的有效申购数量之和为

１１

，

００８

，

０００

万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

，

５３６．４３９６

万股，

对应的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

，

２８９．５３

倍。有效报价配售对象的名称、申购价格及拟申购数

量请见本公告附表。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股票种类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二）发行数量和发行结构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２１

，

９４８

，

３９６

股，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其中，网下初

始发行数量为

８５

，

３６４

，

３９６

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０４２５％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６

，

５８４

，

０００

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９．９９９５７５％

。

（三）发行价格及对应的估值水平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２１

元

／

股，此

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１

、

１９．４５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６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

算）；

２

、

２２．８８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６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四）募集资金

发行人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

２２８

，

１７４

，

５００．００

元。 若本次发行成功，预计发行

人募集资金总额为

２６９

，

５０５

，

９５５．１６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４２

，

５５０

，

８９４．７１

元后，预计募集

资金净额为

２２６

，

９５５

，

０６０．４５

元。 本次募集资金不足的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解决，详细

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Ｔ－６

日）在招股意向书中予以披露。

（五）回拨机制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截止。申购结束后，发行

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

模进行调节，回拨机制的启动将根据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确定。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

网上有效申购数量

／

回拨前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

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如下：

（

１

）网下发行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若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在

５０

倍

以上但低于

１００

倍（含）的，应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的

２０％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在

１００

倍以上的，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

４０％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

１５０

倍的，回拨后网下发行比例

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

（

２

）若网上申购不足，可以回拨给网下投资者，向网下回拨后，有效报价投资者

仍未能足额申购的情况下，则中止发行；

（

３

）在网下发行未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不足部分不向网上回拨，中止发行。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制，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Ｔ＋１

日）在《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率公

告》中披露。

（六）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６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周三）

刊登《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招股意向书》等相

关公告与文件

网下投资者提交核查文件

Ｔ－５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周四）

网下投资者提交核查文件（当日

１２

：

００

前）

网下投资者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注册截止日（当日

１２

：

００

前）

Ｔ－４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周五）

初步询价日（申购平台），初步询价期间为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初步询价截止日

Ｔ－３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周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开展网下投资者核查

Ｔ－２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周二）

确定发行价格

确定有效报价投资者及其可申购股数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Ｔ－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周三）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招股说明书》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周四）

网下发行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当日

１５

：

００

截止）

网上发行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确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及网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网上申购配号

Ｔ＋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周五）

刊登《网上中签率公告》

网上申购摇号抽签

确定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Ｔ＋２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周一）

刊登《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下发行获配投资者缴款，认购资金到账截止

１６

：

００

网上中签投资者缴纳认购资金

Ｔ＋３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周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网下资金到账情况确定

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

Ｔ＋４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

日（周三）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注：

１

、

Ｔ

日为网上网下发行申购日；

２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主承销商将及时

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３

、若本次发行定价对应市盈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应在网上申购前三周内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每周至少

发布一次，本次发行申购日将顺延三周。

４

、如因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网下投资者无法正

常使用其申购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网下投资者及时与主承销商联

系。

（七）锁定期安排

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三、网下发行

（一）参与对象

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确认，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的

２

，

８０５

家有效报价投资者管

理的配售对象为

５

，

５１１

家，其对应的有效报价总量为

１１

，

００８

，

０００

万股，有效报价配

售对象可以通过申购平台查询其可参与网下申购的申购数量。

（二）网下申购

在初步询价期间提交了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

申购。

１

、网下申购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Ｔ

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网下投资者必须在申购

平台为其管理的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录入申购记录。 申购记录中申购价格为确定的

发行价格，申购数量为其有效报价对应的有效拟申购数量。 网下申购期间，网下投

资者可多次提交申购记录，但以最后一次提交的全部申购记录为准。

２

、配售对象只能以其在证券业协会注册的证券账户和银行收付款账户参与本

次网下申购。

３

、配售对象全称、证券账户名称（上海）、证券账户号码（上海）和银行收付款账

户必须与其在证券业协会注册的信息一致，否则视为无效申购。

４

、配售对象申购款退款的银行收款账户须与其申购款付款的银行付款账户一

致。

５

、配售对象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进行网下申购，并自行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６

、网下投资者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Ｔ

日）申购时，无需缴纳申购资金。

（三）网下初步配售股份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Ｔ－６

日）刊登的《发行安排及初步

询价公告》中确定的配售原则，将网下发行股票初步配售给提供有效报价并参与了

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并将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刊登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中披露初步配售情况。

（四）公布初步配售结果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内容包括本次发行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名称、报价、申购数量、初步配售数

量、 应缴纳认购款金额等信息以及列表公示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的网下投

资者。以上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五）认购资金的缴付

１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中获得初步配售的全部网下有效

配售对象，需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

８

：

３０－１６

：

００

足额缴纳认购资金，认购资金

应当于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账。 请投资者注意资金在途时间。 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２

、应缴纳认购款金额的计算

每一配售对象应缴纳认购款金额

＝

发行价格

×

初步配售数量。

３

、认购款项的缴付及账户要求

认购款项须划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在结算银行开立的网下发行专户， 每个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其中之一进行划款。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在各结算银行开立的网下发行专户信息及各结算银行联

系方式详见中国结算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ｌｅａｒ．ｃｎ

）“服务支持—业务资料—银行

账户信息表”栏目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一

览表”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ＱＦＩＩ

结算银行网下发行专户

一览表”，其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ＱＦＩＩ

结算银行网下发

行专户一览表”中的相关账户仅适用于

ＱＦＩＩ

结算银行托管的

ＱＦＩＩ

划付相关资金。

为保障款项及时到账、提高划款效率，建议配售对象向与其在证券业协会注册

的银行收付款账户同一银行的网下认购资金专户划款。 划款时必须在汇款凭证备

注中注明配售对象证券账户号码及本次发行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０３

， 若不注明或备注信

息错误将导致划款失败、认购无效。例如，配售对象股东账户为

Ｂ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则应在

附注里填写：“

Ｂ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６００９０３

”，证券账号和股票代码中间不要加空格之类的任

何符号，以免影响电子划款。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

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

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款项划出后请及时向收款行及主承销

商查询资金到账情况。

４

、主承销商按照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实际划拨资金有效配售对象名单

确认最终有效认购。 初步获配的配售对象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认购

款的，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将视其为违约，将在《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以下简称“《发行结果公告》”）中予以披露，并将违约情

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５

、若初步获配的配售对象缴纳的认购款金额大于获得初步配售数量对应的认

购款金额，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Ｔ＋４

日），上海登记结算公司根据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Ｔ＋３

日） 通过申购平台提供的网下配售结果数据向配售对象退还应退认购

款，应退认购款金额

＝

配售对象有效缴付的认购款金额

－

配售对象应缴纳认购款金

额。

６

、网下投资者缴纳的全部认购款项在冻结期间产生的全部利息归证券投资者

保护基金所有。

四、网上发行

（一）申购时间

本次网上申购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Ｔ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网上投

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如遇重大

突发事件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本次发行，则按申购当日通知办理。

（二）申购价格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２．２１

元

／

股。 网上申购投资者须按照本次发行价格进行

申购。

（三）申购简称和代码

申购简称为“贵燃申购”；申购代码为“

７３０９０３

”。

（四）网上投资者申购资格

持有上交所证券账户卡的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法人、符合法律规定的

其他投资者等 （国家法律、 法规禁止及发行人须遵守的其他监管要求所禁止者除

外）。 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的证券自营账户不得参与本次发行的申购。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Ｔ

日）前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且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

Ｔ－２

日）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市值日均

１

万元

以上（含

１

万元）的投资者方可参与网上申购。

（五）本次网上发行方式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回拨前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６

，

５８４

，

０００

股。 主承销商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Ｔ

日）将

３６

，

５８４

，

０００

股“贵州燃气”股票输入在

上交所指定的专用证券账户，作为该股票唯一“卖方”。

（六）申购规则

１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以投资者为单位，按其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

易日（含

Ｔ－２

日）的日均持有市值计算。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

２０

个交

易日的，按

２０

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投资者持有市值计算的标准具体请参见

《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规定。上述市值计算可同时用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Ｔ

日）申购

多只新股，对于申购量超过按市值计算的网上可申购额度，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

对超过部分作无效处理。

２

、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根据其所持有的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的市值确

定其网上可申购额度，每

１

万元市值可申购一个申购单位，不足

１

万元的部分不计入

申购额度。 深圳市场的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不纳入计算。 每一申购单位为

１

，

０００

股，

单一证券账户的委托申购数量不得少于

１

，

０００

股，超过

１

，

０００

股的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股的

整数倍，但不得超过其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票市值对应的网上可申购额度，

同时不得超过网上初始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即

３６

，

０００

股。 如超过，则该笔申购无

效。

３

、申购时间内，投资者按委托买入股票的方式，以发行价格填写委托单。 一经

申报，不得撤单。投资者参与网上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同

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同一只新股申购的， 以及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

户多次参与同一只新股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

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多个证券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 确认多

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 “账户持有人名

称”、“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

Ｔ－２

日日终为准。

融资融券客户信用证券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到该投资者持有的市值中， 证券

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明细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到该证券公司持有的市值中。

４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证券账户注册资

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相同的，按不同投资者进

行统计。

５

、投资者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七）网上申购程序

１

、办理开户登记

参加本次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须持有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的证券账户卡。

２

、市值计算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需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

Ｔ－２

日）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日均值

１

万元以上（含

１

万元）。 市值计算

标准具体请参见《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规定。

３

、开立资金账户

参与本次贵州燃气网上发行的投资者，应在网上申购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Ｔ

日）

前在与上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开立资金账户。

４

、申购手续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上交所上市股票的方式相同， 网上投资者根据其

持有的市值数据在申购时间内（

Ｔ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上交所联网的

各证券公司进行申购委托。

（

１

）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填写好申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

户卡和资金账户卡到申购者开户的与上交所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委托手

续。 柜台经办人员核查投资者交付的各项证件，复核无误后即可接受委托。

（

２

）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时，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要求办

理委托手续。

（

３

）投资者的申购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

（八）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

网上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为：

１

、如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本次最终网上发行数量（双向回拨后），则

无需进行摇号抽签，所有配号都是中签号码，投资者按其有效申购量认购股票；

２

、如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大于本次最终网上发行数量（双向回拨后），则按每

１

，

０００

股确定为一个申购配号，顺序排号，然后通过摇号抽签确定有效申购中签

号码，每一中签号码认购

１

，

０００

股。

中签率

＝

（最终网上发行数量

／

网上有效申购总量）

×１００％

。

（九）配号与抽签

若网上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最终网上发行数量， 则采取摇号抽签确定中签

号码的方式进行配售。

１

、申购配号确认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Ｔ

日），上交所根据投资者新股申购情况确认有效申购总量，

按每

１

，

０００

股配一个申购号，对所有有效申购按时间顺序连续配号，配号不间断，直

到最后一笔申购，并将配号结果传到各证券交易网点。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Ｔ＋１

日），向投资者公布配号结果。 申购者应到原委托申购的

交易网点处确认申购配号。

２

、公布中签率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Ｔ＋１

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刊登的《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上中签率公告》中公布网上发行中签率。

３

、摇号抽签、公布中签结果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Ｔ＋１

日）上午在公证部门的监督下，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主

持摇号抽签，确认摇号中签结果，并于当日通过卫星网络将抽签结果传给各证券交

易网点。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刊登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中公布中签结果。

４

、确定认购股数

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定认购股数，每一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１

，

０００

股。

（十）中签投资者缴款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公告的《网下初

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

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Ｔ＋２

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

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

不得参与新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十一）放弃认购股票的处理方式

对于因网上投资者资金不足而全部或部分放弃认购的情况，结算参与人（包括

证券公司及托管人等）应当认真核验，并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Ｔ＋３

日）

１５

：

００

前如实向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申报，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给主承销商。放弃认购的

股数以实际不足资金为准，最小单位为

１

股。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主承销商包

销。

（十二）发行地点

全国与上交所交易系统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

五、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股份处理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束后， 主承销商将根据实际缴款情况确认网下

和网上实际发行股份数量。 当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少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

销。

网下、 网上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等具体情况请见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Ｔ＋４

日）刊登的《发行结果公告》。

六、中止发行情况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本次发行将中止：

１

、初步询价结束后，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数量不足

１０

家的；

２

、初步询价结束后，剔除不低于拟申购总量

１０％

的最高报价部分后有效报价投

资者数量不足

１０

家的；

３

、初步询价结束后，拟申购总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或剔除最高报价部

分后剩余拟申购总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４

、发行价格未达发行人预期或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

致意见；

５

、网下申购总量小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６

、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申购

的；

７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

８

、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９

、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规或

者存在异常情形的，可责令发行人和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

处理。

１０

、发生其他特殊情况，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可协商决定中止发行。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

等事宜。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在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发行

人和主承销商将择机重启发行。

七、余股包销

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

人及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超过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７０％

（含

７０％

），但未达到本次公开发行数量时，缴款不足部分由主承销商

负责包销。

发生余股包销情况时，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Ｔ＋４

日），主承销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

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

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

证券账户。

八、发行费用

本次网下发行不向配售对象收取佣金、过户费和印花税等费用。向投资者网上

定价发行不收取佣金和印花税等费用。

九、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洪鸣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中路

１６６－１

号

电话：

０８５１－８５８３０５５７

传真：

０８５１－８５８２２９７０

联系人：杨梅

２

、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俊

地址：上海市东方路

１９２８

号东海证券大厦

６

楼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３３３５４６

，

０２１－２０３３３８９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８１７９２５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附表：初步询价报价情况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报价

格（元

/

股）

拟申购

数量

（万股）

备注

1

舒仁村 舒仁村

2.21 2000

有效

2

吴伟明 吴伟明

2.21 2000

有效

3

戴文 戴文

2.21 2000

有效

4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2.21 2000

有效

5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润元大富时中国

A50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2.21 2000

有效

6

李莉 李莉

2.21 2000

有效

7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21 1000

有效

8

周霞 周霞

2.21 2000

有效

9

林翔 林翔

2.21 2000

有效

10

周仁瑀 周仁瑀

2.21 2000

有效

11

张绍先 张绍先

2.21 2000

有效

12

何雪萍 何雪萍

2.21 2000

有效

13

沈阳华益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沈阳华益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21 2000

有效

14

蔡莉萍 蔡莉萍

2.21 2000

有效

15

徐朝阳 徐朝阳

2.21 2000

有效

16

毛瓯越 毛瓯越

2.21 2000

有效

17

林凡 林凡

2.21 2000

有效

18

邬伟琪 邬伟琪

2.21 2000

有效

19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2.21 2000

有效

20

戴荣伟 戴荣伟

2.21 2000

有效

21

李冬梅 李冬梅

2.21 2000

有效

22

彭将霞 彭将霞

2.21 2000

有效

23

网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网信证券自营投资账户

2.21 2000

有效

24

陈惠芬 陈惠芬

2.21 2000

有效

25

陈栗 陈栗

2.21 2000

有效

26

辽宁正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辽宁正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21 2000

有效

27

刘少鸾 刘少鸾

2.21 2000

有效

28

郑忠香 郑忠香

2.21 2000

有效

29

赵祥 赵祥

2.21 2000

有效

30

张风鹏 张风鹏

2.21 2000

有效

31

韩江鸣 韩江鸣

2.21 2000

有效

32

徐越 徐越

2.21 2000

有效

33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2.21 2000

有效

34

嘉兴市现代服务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嘉兴市现代服务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21 2000

有效

35

陈树新 陈树新

2.21 2000

有效

36

安徽锦华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锦华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2.21 2000

有效

37

王晓绩 王晓绩

2.21 2000

有效

38

陈华明 陈华明

2.21 2000

有效

39

张晓亮 张晓亮

2.21 2000

有效

40

朱雅娟 朱雅娟

2.21 2000

有效

41

王满娥 王满娥

2.21 2000

有效

42

程安靖 程安靖

2.21 2000

有效

43

王柯华 王柯华

2.21 2000

有效

44

王建龄 王建龄

2.21 2000

有效

45

吴利妲 吴利妲

2.21 2000

有效

46

许晶晶 许晶晶

2.21 2000

有效

47

左敏 左敏

2.21 2000

有效

48

雷真 雷真

2.21 2000

有效

49

重庆篆福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篆福商贸有限公司

2.21 2000

有效

50

林益霖 林益霖

2.21 2000

有效

51

周密 周密

2.21 2000

有效

52

曹玲 曹玲

2.21 2000

有效

53

顾人祖 顾人祖

2.21 2000

有效

54

东北大学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东北大学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21 2000

有效

55

王俊懿 王俊懿

2.21 2000

有效

56

陈能斌 陈能斌

2.21 2000

有效

57

孟志欣 孟志欣

2.21 2000

有效

58

孙章康 孙章康

2.21 2000

有效

59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红塔红土盛世普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2.21 2000

有效

60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红塔红土优质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2.21 2000

有效

61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红塔红土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2.21 2000

有效

62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首泰弘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1 2000

有效

63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信达

-

普乐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2.21 2000

有效

64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组合

01 2.21 2000

有效

65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险

2.21 2000

有效

66

杨文刚 杨文刚

2.21 2000

有效

67

石惠芳 石惠芳

2.21 2000

有效

68

金国新 金国新

2.21 2000

有效

69

赵蕴珠 赵蕴珠

2.21 2000

有效

70

卢大文 卢大文

2.21 2000

有效

71

湖北日升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日升科技有限公司

2.21 2000

有效

72

霍鸣庆 霍鸣庆

2.21 2000

有效

73

芮国洪 芮国洪

2.21 2000

有效

74

李洪义 李洪义

2.21 2000

有效

75

中国海运

(

集团

)

总公司 中国海运

(

集团

)

总公司

2.21 2000

有效

76

张婉琴 张婉琴

2.21 2000

有效

77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海中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1 2000

有效

78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海积极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1 2000

有效

79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海上证

5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2.21 2000

有效

80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海积极增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1 2000

有效

81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海医药健康产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2.21 2000

有效

82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海消费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1 2000

有效

83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海能源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1 2000

有效

84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海分红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1 2000

有效

85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海优质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2.21 2000

有效

86

王晓东 王晓东

2.21 2000

有效

87

王萍 王萍

2.21 2000

有效

88

全薪桥 全薪桥

2.21 2000

有效

89

彭新波 彭新波

2.21 2000

有效

90

贾永华 贾永华

2.21 2000

有效

91

张学阳 张学阳

2.21 2000

有效

92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1 2000

有效

93

梁国辉 梁国辉

2.21 2000

有效

94

郑天云 郑天云

2.21 2000

有效

95

邓宏勋 邓宏勋

2.21 2000

有效

96

方壮壮 方壮壮

2.21 2000

有效

97

王贺 王贺

2.21 2000

有效

98

黄柏强 黄柏强

2.21 2000

有效

99

邢力 邢力

2.21 2000

有效

100

张忠义 张忠义

2.21 2000

有效

101

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21 2000

有效

102

丁志英 丁志英

2.21 2000

有效

103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都聚鑫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1 2000

有效

104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都工体董方军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2.21 2000

有效

105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2.21 2000

有效

106

叶冠军 叶冠军

2.21 2000

有效

107

刘建柱 刘建柱

2.21 2000

有效

108

姜海利 姜海利

2.21 2000

有效

109

周和平 周和平

2.21 2000

有效

110

詹新建 詹新建

2.21 2000

有效

111

钟金海 钟金海

2.21 2000

有效

112

韩妮娜 韩妮娜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2.21 2000

有效

113

张敬兵 张敬兵

2.21 2000

有效

114

鲁旭宸 鲁旭宸

2.21 2000

有效

115

林延青 林延青

2.21 2000

有效

116

长城财富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个险万能

2.21 2000

有效

117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证券投资基金

2.21 2000

有效

118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光大保德信动态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21 2000

有效

119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光大保德信国企改革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21 2000

有效

120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光大保德信鼎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1 2000

有效

121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光大保德信一带一路战略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21 2000

有效

122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光大保德信睿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1 2000

有效

123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光大保德信红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1 2000

有效

124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光大保德信新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1 2000

有效

125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1 2000

有效

126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光大保德信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1 2000

有效

127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光大保德信银发商机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1 2000

有效

128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光大保德信中国制造

2025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21 2000

有效

129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光大保德信永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1 2000

有效

130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光大保德信吉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1 2000

有效

131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光大保德信产业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2.21 2000

有效

132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光大保德信事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21 2000

有效

133

盛云 盛云

2.21 2000

有效

134

胡景 胡景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2.21 2000

有效

135

赵莹莹 赵莹莹

2.21 2000

有效

136

范岳娟 范岳娟

2.21 2000

有效

（下转

A25

版）


